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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政任〔2022〕3 号

沂源县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刘振林等 103 名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政府各部

门，有关企事业单位：

县政府决定，任命：

刘振林为县金融发展促进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丛 飞为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；

张 涛为县教学研究室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苗祥春为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洪星为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士兵为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张德堂为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立国为县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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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树锋为沂源一中校长；

魏述民为淄博电子工程学校校长；

齐化勇为县实验中学校长；

崔春近为县振华实验学校校长；

江玉峰为县荆山学校校长；

朱广霞为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；

唐传成为县综合实践活动学校校长；

江兆旺县教学研究室保留正科级职级；

韩云祥县教学研究室保留正科级职级；

樊传宝县教学研究室保留副科级职级；

吴艳君县教学研究室保留副科级职级；

唐永军为县科技局副局长；

李代祥为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；

郑功军为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所长；

张洪涛为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；

刘国政为县公安局政治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；

郑功源为县拘留所所长；

张 磊为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；

陈恒玉为县公安局鲁村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姜 忠为县公安局大张庄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军成为县公安局西里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申 峰为县公安局东里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陈 亮为县公安局张家坡派出所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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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元香为县民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董红玲为县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；

张成英为县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崔海燕为县财政局副局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黄 雷为县财政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董 欣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；

叶 昆为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桑元刚为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建玲为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娄和敏为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 虎为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谢孔胜为县城乡规划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任相伟为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唐文艳为县住房和城乡建设保障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永军为县交通运输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徐爱国为县水利局副局长；

周士宏为县水利局副局长；

公丕喜为县水资源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德虎为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；

孟 文为县农村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董志霞为县商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翟兵德为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崔宝强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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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文新为县卫生健康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滕树果为县审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；

董立武为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李学生为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；

秦 华为县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副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曹晓乐为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；

唐守义为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窦芳婷为县信访督查专员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振泉为县铁路事业服务中心建设科科长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赵松柏为南麻街道办事处党政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苗 玲为历山街道办事处城市和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（试

用期一年）；

翟孟德为鲁村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树娟为大张庄镇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周生宝为燕崖镇综治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唐小龙为中庄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同良为西里镇党建工作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王兆凤为东里镇综合执法办公室副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高凤英为张家坡镇财审统计管理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刘 伟为石桥镇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主任；

任玉奎为石桥镇便民服务中心主任（试用期一年）；

请按有关规定程序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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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去：

刘振林的县商务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丛 飞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 涛的县实验中学校长职务；

苗祥春的县教育招生考试中心主任职务；

周士兵的县竞技体校校长职务；

陈立国的县振华实验学校副校长职务；

杨树锋的淄博电子工程学校校长职务；

魏述民的沂源一中校长职务；

江兆旺的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韩云祥的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任职务；

吴艳君的县教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李代祥的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洪涛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刑警二中队中队长职务；

刘国政的县公安局大张庄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郑功源的县公安局西里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张 磊的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陈恒玉的县公安局张家坡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姜 忠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申 峰的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陈 亮的县公安局南麻派出所副所长职务；

秦元香的县婚姻登记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；

董红玲的县社会救助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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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海燕的县审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娄和敏的县国有鲁山林场场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李 虎的县城乡规划发展中心副主任职务；

董立武的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兆凤的东里镇综治中心主任职务；

朱庆梓的县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李振明的县振华实验学校校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田亓健的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窦现永的县综合实践活动学校校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王光强的沂源二中副校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宋伟玲的县实验中学副校长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崔 巍的县公安局城区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司吉生原县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大队长职务自然免除；

于永华的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白先庆的县拘留所所长职务；

唐慎华的县公安局鲁村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王秀迎的县公安局东里派出所所长职务；

王保才的县民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蔡 洁的县财政局副局长职务；

王本利的县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职务，原职级不变；

张 军的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臧文峰的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亓春玲的县自然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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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长城的县水利局副局长职务；

张 坤的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谢宜安的县商务局副局长职务；

吴宝海的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周玉峰的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职务；

尹 涛的南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、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

公室主任职务；

赵 玉的南麻街道办事处副主任、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窦金山的鲁村镇安全生产监管和环境保护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张顺和的东里镇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
赵 伟的石桥镇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职务；

亓 超的悦庄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职务。

沂源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8 月 29 日


